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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羅孝箴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20
傳真：(02)29681971
電子信箱：AK385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八里區大崁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42372248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2372248_活動辦法.pdf)

主旨：轉送社團法人臺灣省婦幼協會辦理第51屆「疼惜台灣囝

仔」援助貧困學童學習費用愛心活動辦法，請貴校依限提

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社團法人臺灣省婦幼協會114年11月17日（114）台春

字第00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說明如下：

(一)申請對象：（以下三項條件皆須符合）

１、本市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童（同戶最多申請2名）。

２、父母一方或雙方有發生下列任一事項：

(１)去世。

(２)身心障礙、重大傷病或意外而無法穩定工作。

(３)單親扶養3名子女含以上（皆須就學中或學齡

前），且因上述因素致生活陷入困境者。

３、家庭持有中低、低收入戶、特境兒少證明或清寒證明

者（擇一，清寒證明請各校應秉權責協助審查，勿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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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家長繳交由里長所開立之清寒證明文件）。

(二)補助人數金額：補助300名，每名新臺幣2,000元。

(三)申請方式：

１、線上報名時間：114年12月1日至12月15日止（申請額

滿提前截止）。

２、請學校指派1名主要聯絡老師（日後需協助領取補助支

票）並填寫聯絡方式，以利日後聯繫相關事宜。

３、負責老師以QR-code掃描方式（如附件）預估欲申請的

人數。或上該協會官網（www.twaca.org.tw）查詢

「最新消息」，點選「51屆申請人數預估表」，一律

採線上報名（期限至12月15日止，申請額滿提前截

止）。

４、完成線上預估後，務必主動致電該會，詢問是否登記

成功，線上登記成功後，可連結網址下載「申請

表」。

５、紙本申請表請於114年12月24日前完成填寫，連同名冊

及附件資料掛號寄回該會（地址：臺中市北屯區后庄

北路8號4樓廖友瑄社工收）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

理，預計於115年1月通知審核結果，115年2月開學後

寄出補助金。

(四)本案倘有相關問題，請洽該協會廖社工，電話：（04）

25285556，傳真：(04)24522755，電子郵件：

twaca74867739@gmail.com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小
副本：

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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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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